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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制度在建设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降低工程造价，节约建设资金。 招标确定的合同价款加上工

程变更价款构成了工程结算价。但出于种种原因，招标工程

变更价款的确定相当繁琐，并且价值对应于合同总价来说，

又微乎其微。为了确定变更工程则需要查阅招标文件、设计

文件、工程标底、投标标函等大量资料，却发现互相矛盾而

无从下手，最后只能由双方互相协商，对此固然无可非议，

但总感觉有些结果是强加给承包单位的，很难让承包单位心

服口服。这也给编制、审核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有时甚至会出现工程变更价款还不够审核人员工资的现象，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招

标文件、设计文件、现行定额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导致

标底、标函互有出入，综述如下： 一、招标采用的设计文件

不够详尽，导致工程量计算有误差。主要表现在建筑与结构

互相矛盾，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法与现行规范相矛盾，标底、

标函编制人员凭着自己的理解进行工程量计算，最后导致计

算结果不统一项目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设计充更。以任何

一方的工程量作为变更价款的依据都显得不尽合理。 二、招

标文件、招标说明本身不够严密，导致标底、标函互有出入

。主要表现在发包范围表述不明、甲供材料及特种材料如何

处理规定不清晰。工程实施过程中，业主对这些部位进行了

调整，确定此类变更价款需要调整原招标内容，此时，发现



有不同的工作内容，不同的材料价格，而且有时出入较大，

从而引发了纠纷。 三、招标时采用综合定额作为主要的计价

依据，分项工程变更调整以单项定额还是以综合定额为依据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除了在全国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的基础上编制了具有省市特色的单位估价表外还为了工作方

便测定了综合定额，但按照单位估价表和综合定额的含量分

别测算出的造价却不一致。如某大型工程增加天棚吊顶，减

少砼板底粉刷，减少的粉刷工程量既可采用综合定额含量分

析，也可采用单项定额进行计算，二者结果有很大差距。 四

、招标文件规定了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取费标准，导致施工利

润低微，承包单位要求调整不合理的规定。有时业主出于种

种原因，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计取政策规定允许计取的

风险费、包干费等各项费用。施工过程中遇到材料价格猛涨

等特殊原因，承包单位要求调整这些不合理规定，而业主却

以招标文件为依据不给予调整，导致双方经济利益分歧。 五

、工程实施过程中变更的产生有设计变更、业主指令、现场

签证等，而这些变更时有重复、错误、矛盾的现象发生，这

也导致承包单位工程变更价款，而审核后工程变更价款为负

的现象时有发生。 通过多年实际工作，经过认真调查、分析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一、提高

设计人员的经济意识，提高设计文件的质量。目前多数设计

人员“重技术轻经济”，业主因为工程造价高于预期的工程

造价而大幅度地调整施工图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可以

通过限制合理造价委托设计，加强施工图概算来解决。同时

可通过召开图纸答疑会、设计单位内部自审等途径，尽量减

少图纸不明确之处，把图纸互相矛盾的方面解决在招标工作



开展之前，为工程的招投标、施工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 二

、认真对待招标文件的法律地位，提高招标文件的质量。招

标文件作为约束双方行为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其特殊的法律地

位，招标单位绝不可以为“招标”而招标或简单认为“我是

业主，谁都得听我的”，把一些不合法的规定强加给施工单

位。编制招标文件时应从工程质量、工期、造价、发包范围

、材料供应等多方面作出严密而符合国家规定的说明。特别

是发包范围，如水暖与通风空调、人防工程与上部工程、主

楼与裙楼的界限。遇有特种材料可采用暂定价格或由投标单

位进行市场询价的方法。 三、依据企业定额，企业自主报价

，市场形成价格。工程量清单可由招标方（或具有编制工程

量清单能力的咨询机构）编制，工程量清单作为招标文件的

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全面地列出所有可能影响工程造价的

项目，并对每个项目的性质给予描述和说明，以便所有承包

单位在统一的工程数量的基础上作出各自报价，经承包单位

填列单价，并为业主所接纳后的工程量清单，作为合同文件

的一部分。造价工程师确定变更工程量时就无需查阅标底、

标函等资料，仅凭设计变更、工程量清单也可轻松计算出各

分项工程量的增减，也可避开综合定额“含量”引起的不必

要纠纷。 四、采用以分项工程为计量单位的单价合同。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可采用总价合同、单价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

，其中单价合同适用范围较宽，能合理分摊风险，可鼓励施

工单位通过加强管理、提高工效等手段赚取利润。综合工程

单价的形成可由施工单位根据构成实体工、料、机消耗量和

市场工、料、机价格得出成本，管理费、利润等各项费用均

由承包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特殊材料可由招标文件



明确暂定价格或由施工单位市场询价。变更价款可由工程量

乘上承包单位的单价即可，这样可使变更价款的确定变得更

轻松。 五、明确工程变更的管理体制，避免互相扯皮。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可由业主委托监理工程师统一管理工程变更

，这可使工程变更符合实际情况、科学有绪，杜绝多头管理

的情况发生。 六、加快工程招标管理系统和工程信息网络的

开发、建设。招标管理系统可包括市场信息管理、招标投标

管理、工程造价管理等模块，各有关单位均可通过招标投标

管理模块进行网上招标投标、通过工程造价管理模块完善工

程量清单、标底、标函，发生工程变更时可将变更资料输入

电脑，由电脑完成简单计算。这样也可实现各方异地办公，

轻松完成变更价款的确定。 （百考试题造价（）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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